
《济南、长清、济阳、莱芜 4 个国家基本气象站气象探

测环境保护专项规划》于 2024 年 4 月由济南市人民政府批

复（济政字〔2024〕21 号）同意印发，本专项规划旨在通过

科学、合理的措施，确保气象站探测环境的长期稳定。济南

市气象局依据规划目标与实施情况对该规划开展评估，为后

续工作提供参考。现将评估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评估方法与范围

本次评估采用实地勘查、数据分析、部门座谈等方法。

范围涵盖 4 个国家基本气象站周边规定范围内的土地利用、

建设项目、电磁环境等与探测环境保护相关的各个方面。评

估依据包括《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》以及规划

文本中的各项标准与指标。

二、规划执行情况

1.法规落实与制度建设

济南市积极落实国家相关气象法规，将气象探测环境保

护纳入地方行政管理体系。建立了多部门联动机制，气象、

自然资源、住建等部门定期沟通，共同监管气象站周边建设

项目。

2.探测环境现状

通过实地勘查，4 个气象站周边整体探测环境保持稳定，

周边障碍物高度、仰角符合标准要求。



3.建设项目管控

做好专项规划与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衔接落实工作，建立

了建设项目气象探测环境影响评估前置审批制度，在新建项

目规划设计阶段，建设单位需提交建设工程避免危害气象探

测环境行政许可申请。规划实施以来，对 10 余项控制性详

细规划方案开展审查，对 7 个可能影响气象探测环境的建设

项目进行了评估。

三、取得成效

1.气象数据质量提升

对比规划实施前后气象数据，数据完整性、准确性显著

提高,观测数据的均一性得到有效保障，为气象分析与预报

提供了更可靠的数据基础。

2.部门协作机制成熟

多部门协作机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，形成了从项目规划

申报、审批到建设监管的全流程协同工作模式。各部门职责

明确，信息共享及时，大大提高了气象探测环境保护工作的

效率与执行力。

3.社会认知度提高

通过广泛宣传与案例示范，社会各界对气象探测环境保

护的认知度明显提升。周边居民与企业对气象站的保护意识

增强，主动配合气象部门工作，减少了人为干扰气象探测环

境的行为。

四、评估结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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